
「臺北縣縣立中小學候用校長甄選儲訓作業要點」修正總說明

為儲備具有卓越領導才能之教育人員，並使校長甄選作業有所遵

循，特訂定「臺北縣縣立中小學候用校長甄選儲訓作業要點」(以下簡稱

本要點)，並於九十四年八月十日北府教學字第○九四○五七四一二八號

函修正發布。

茲為符合授權明確性之要求，配合本縣改制及本府組織變革，機關

任務編組組織法規應隨之調整，其甄選應回歸業務專業與機關權責等層

面考量，爰修正本要點。本要點修正重點臚列如下：

一、本要點名稱修正為「臺北縣縣立國民中小學候用校長甄選儲訓作業

要點」（修正要點名稱）。

二、增列主管機關與適用規定，俾使權責主體明確（第一點）。

三、增列申請校長甄選人員應具備之基本條件，以符法制（第二點）。

四、修正主任委員、委員會之任命方式（第三點）。

五、修正甄選成績計分與採計方式（第四點、第六點）。

六、配合現行實務運作及組織變革，調整現任科長名稱；儲訓辦理方式

修正為另行訂定之，以符法制（第七點）。

七、因應本縣改制及組織變革，調整校長儲訓合格證書發給機關（第八

點）。


